附件1
漳州台商投资区蘑菇产业化发展基金
项目申请指南

一、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示范点建设项目

（一）建设内容

1、拆除旧菇房、临时搭盖等集中连片新建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

2、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具体如下：

（1）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采用标准的彩钢结构厂房。

（2）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规格为：规格一为;宽6.6米×深36米×顶高4.8米；规格二为：6米×深30米×顶高5米。

（3）菇房采用厚度≥0.376mm彩钢波纹板+100mm厚泡沫板组装。

（4）菇床架用铝合金制作，规格一为：33米×1.34米×6层；规格二为：27米×1.34米×6层。

（5）每间菇房配置一套专用的风冷式或水冷式空调一体机，也可一栋出菇房统一配置专用的风冷式或水冷式中央空调系统。

（6）建设标准化温控菇房必须采用机械化上料、覆土、撤料等设备。

3、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示范点区域内公用通道设计建设宽度为8-10米。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1、补助对象：区内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2、补助标准：

（1）拆除旧菇房占地面积每平方米砖木结构补贴200元，竹木结构补贴80元。

（2）拆除临时搭盖占地面积每平方米钢架彩板结构高度≥3米的补贴100元，高度2.2-3米的补贴80元，高度＜2.2米的补贴50元。

（3）建设标准化温控菇房占地面积每平方米补助300元。 

（4）机械化上料、覆土、撤料等设备购置款按财审后的价格70%补助。

（5）公用通道建设每平方米补助70元。

（三）申请条件
1、申请单位拆除旧菇房、临时搭盖等，新建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必须提前上报《蘑菇产业化项目改建申请表》，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后方可拆除改建。

2、拆除旧菇房、临时搭盖等，新建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示范点必须达到集中连片，每个示范点占地面积不少于6亩（种植面积不少于4000平方米）。

3、机械化上料、覆土、撤料等设备主要服务菇农工厂化生产（鼓励企业或专业公司承接业务并开展服务）。

4、公用通道建设宽度：按照消防要求，公用通道设计宽度为8--10米，有利于机械化上、下料和安全防火。建设范围仅限于项目区域内。建设标准：A、底层素土夯实≥90%密实度；B、中间层150mm厚度5%的素土垫层；C、面层180mm厚度的C25砼面层。

5、申请单位需提供相关设计及施工图纸，或采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设计及施工图纸。

二、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变压器配套及电价优惠项目

（一）建设内容

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示范点根据用电实际分别配套安装400、600、800千瓦三相变压器及享受农业生产用电。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1、补助对象：区内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2、补助标准：

（1）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示范点配套安装400、600、800千瓦三相变压器，分别给予补助20、30、40万元。(包括自备发电机设备)

（2）示范点单位或种植大户到电力部门申请备案，执行农业生产电价。

（三）申请条件

1、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示范点建设达到集中连片，每个示范点占地面积不少于6亩（种植面积不少于4000平方米）

2、申请单位经区主管部门审批后到电力公司开户；新配置的三相变压器需提供电力公司出具的票据或证明；三相变压器输变用电仅限于蘑菇工厂化生产；自备发电机组。

3、建设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需提供相关设计及施工图纸，或采用政府部门提供的设计及施工图纸。

三、物联网系统建设项目
（一）建设内容

建设基于农业物联网的蘑菇生产智能管理系统，实现菇房远程视频监测、菇房环境参数（温度、湿度、CO2、光照等）远程智能控制，提升菇房管理的精度与智能化水平。重点补助蘑菇生产物联网设备购置与安装工程费用。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1、补助对象：区内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补助标准：

（1）建设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8-10间（种植面积4000-5000平方米），每个示范点项目补助15万元。

（2）建设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11-16间（种植面积5000-7000平方米），每个示范点项目补助20万元。

（3）建设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17-24间（种植面积7000-10000平方米），每个示范点项目补助25万元。

（4）建设蘑菇标准化温控菇房24间以上（种植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每个示范点项目补助30万元。

（三）申请条件
1、示范点建设必须符合建设规划，并提供相关部门报批手续。
2、监控系统需经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提供规划、设计图纸及建设施工图纸的方可申报。

四、蘑菇工厂化栽培发酵料厂及菌种厂建设项目

（一）建设内容

1、建设蘑菇工厂化二次发酵隧道并采用智能控制温度、通风、湿度等，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日产培养料供应能力达50吨以上；或者固定资产投资1000-2000万元，日产培养料供应能力达25吨以上的。
2、建设蘑菇原种培育及栽培种生产，日产菌种规模1吨以上。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1、补助对象：区内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2、补助标准：

（1）建设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日产培养料供应能力达50吨以上的蘑菇二次发酵料厂每个补助100万元；

（2）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000-2000万元，日产培养料供应能力达25吨以上的蘑菇二次发酵料厂每个补助50万元；

（3）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蘑菇菌种厂每个补助50万元。

（三）申请条件

1、建设蘑菇二次发酵隧道需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提供规划、设计图纸及施工图纸。

2、蘑菇菌种厂必须持有菌种许可证，并由有资质的专业菌种研究机构作为技术支持。
五、蘑菇产品深加工开发建设项目
（一）建设内容

蘑菇加工企业新产品系列开发，技术创新（包括蘑菇生物科技研究成果）应用。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1、补助对象：区内农业企业、研发机构等。

2、补助标准：

（1）每个新产品开发并投入市场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补贴资金5万元。

（2）每项新技术研发创新及应用获得省级认定的补贴资金10万元，获得市级认定的补贴资金5万元。

（3）蘑菇加工企业新建、扩建及技改项目，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每个项目补贴资金30万元（每个企业仅报一项）。

（三）申请条件
1、申请单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近三年无重大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2、申请单位必须经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产品生产手续齐全。

3、申请单位新建、扩建或技改加工项目，投资在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必须是2015年以后建设的项目。

4、新技术开发应用需经市级以上科研部门或研发机构认定。

5、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以及蘑菇初加工项目不在本次申报范围。

六、蘑菇品牌建设和质量标准认证项目

（一）建设内容

开展蘑菇商标注册、品牌培育；蘑菇生产加工获得龙头企业认定；开展蘑菇质量标准认证和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蘑菇电商平台建设及成员培训、市场营销、推介服务活动。

（二）补助对象及标准

1、补助对象：区内农业企业、研发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

2、补助标准：

（1）2016年以后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分别给予2万元、5万元、10万元的奖励补助。

（2）2016年以后符合蘑菇生产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标准的项目给予补贴资金10万元。

（3）2016年以后新认定的知名商标、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的，按照区管委会规定的奖励标准奖励补助（同一奖项不重复奖励）；
（4）2016年以后新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名牌产品按照区管委会规定的奖励标准奖励补助（同一奖项不重复奖励）；

（5）2016年以后新认定的市级、省级、农业部龙头企业按照区管委会规定的奖励标准奖励补助（同一奖项不重复奖励）；

（6）自2016年开始参与国家或行业蘑菇产品标准制定的，给予10万元奖励补助。

（7）开展蘑菇电商平台建设及成员培训、市场营销、推介服务活动的，每个单位给予5万元奖励补助。

（三）申请条件

1、从事蘑菇生产、研发的企业或以蘑菇生产、加工销售为主的企业（蘑菇产品需占该企业年销售量的50%以上），具备法人资格的。

2、获得商标、品牌（名牌）、龙头企业认定的已取得认定证书或已通过公示的。

3、开展蘑菇电商营销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的。

4、参与制定的国家或行业蘑菇产品标准已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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